
 

 

 

 

 

 

 

 

 
 
 
 
 
 

中国代表处注册及维护指南（3）- 中国代表处的法律地位 

 

一、 非法人实体 

 

在中国注册的常驻代表机构（也称为代表处）是非法人实体，因此不被视为独立于外国企业。

中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代表处应以其自有资产（即有限责任）独立承担责任，代表处可被视

为外国企业的一部分。作为外国企业的一部分，外国企业对其常驻代表机构的全部资产承担

责任。外国常驻代表机构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由外国母公司对常驻代表机构的债务

承担责任。但是，外国常驻代表机构超出其业务范围行使职权的，母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并

不明确。 

 

此外，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将使外国企业接受中国法律的监管。根据中国法律，外国企业在中

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时，由常驻代表机构所在地的中国法院对外国企业发生的合同或其他产

权纠纷具有管辖权。这是外国企业决定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之前应该知悉的一个重要问

题。 

 

二、 双边司法协助条约 

 

外国公司在考虑是否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时，应当研究所在国与中国是否签订了双边司

法协助条约。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为执行民事判决提供了依据。如果外国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司

法协助条约，中国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通常可以在该国执行。另外，由于缺乏执行民事判决

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这类民事判决在其他国家难以执行。 

 

目前，中美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国民事判决在美国难以执行，美国民事判决在中国也

难以执行。因此，对美国公司来说管辖权并不是问题。但是，在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司法协助

条约的国家的企业，应当考虑管辖权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使用一家位于

与中国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的公司。 

 

三、 现成公司的用途 

 

外国公司可以考虑在与中国签订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设立壳公司，用于注册代表处。但

是，对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的资格，地方审批机关对其资本数额和经营年限有

具体的要求。现成公司必须符合这些要求，注册申请才会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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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指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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